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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涉及之法令

項次 法令名稱 網址 QR code

課程內容涉及之法令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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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公共工程三級品質管理制度

公共工程三級品質管理制度

工程施工查核機制

施工品質查證系統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33



一級品管-廠商之品質管制系統
品質管制系統：

為達成工程品質目標 應由施工廠商為達成工程品質目標，應由施工廠商
建立品質管制系統。

於工程開工前，施工廠商應依工程之
特性及契約 要求 擬定施工計畫 提特性及契約 要求，擬定施工計畫，提
出品質計畫， 設立品管組織，俾利施
工人員熟習圖說規 範與各項品管作業
規定，以落實品質管制。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

規定 以落實品質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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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品管-廠商之品質管制系統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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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品管-監造單位之品質查證系統
品質查證系統：
為確保工程的施工成果能符合設計及規範為確保工程的施工成果能符合設計及規範，
工程主辦機關（監造單位）應建立施工品
質查證系統。

監造單位應成立監造組織，訂定監造計畫，監造單位應成立監造組織，訂定監造計畫，
辦理施工及材料設備之抽查(驗)作業，並對
抽查 驗 結果留存紀錄 檢討成效與缺失抽查(驗)結果留存紀錄，檢討成效與缺失，
達成提昇工程品質之目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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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品管-監造單位之品質查證系統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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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品管-主管機關之工程施工查核
工程施工查核機制：

為確認工程品質管理工作執行之成效，工■ 為確認工程品質管理工作執行之成效，工
程主管機關採行工程施工查核，以客觀超
然的方式 評定工程品質優劣等級

■

然的方式，評定工程品質優劣等級。
查核結果可供作為主辦機關評選優良廠商■ 查核結果可供作為主辦機關評選優良廠商
及懲處不良廠商之參考，並可作為改進施
工廠商品管作業及藉以督促監造單位落實

■

工廠商品管作業及藉以督促監造單位落實
品質查證及廠商落實品質管制，達成提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88

工程品質的目標。



三級品管-主管機關之工程施工查核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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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三級品管組織架構圖

品質
查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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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法規連結網址：
https://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3734

◆

p // p g / p

112年5月11

◆◆

施工廠商施工廠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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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品管-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 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其設計及規範質，確保公共工程施工成果符合其設計及規範
之品質要求，並落實政府採購法第70條工程採
購品質管理之規定 爰訂定本要點。購品質管理之規定，爰訂定本要點。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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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範圍及金額定義（品管-2 , 18）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以

下簡稱機關）辦理工程採購，其施工品質管理作業，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之規定。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工程採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工程採

購，其施工品質管理作業，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比照本要

點之規定辦理。

本要點所定工程金額係指採購標案預算金額，如為複數決標

則為各項預算金額；因契約變更致金額異動者，則為變更後

之契約金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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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契約金額



政府採購費用名稱之定義（補充）

案例說明

預算金額：得用以支付得標廠商
契約價金，即為契約契約價金，即為契約
金額。

採購金額：預算金額+後續擴充採購金額：預算金額+後續擴充
金額。

預計金額：該採購之預估決標金預計金額：該採購之預估決標金
額。底價屬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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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計畫規定及內容（品管-3）

 機關辦理新臺幣150萬元之以上之工程，應
於招標文件內訂定廠商應提報品質計畫。於招標文件內訂定廠商應提報品質計畫。

 品質計畫得視工程規模及性質，分整體品
質計畫與分項品質計畫二種。整體品質計
畫應依契約規定提報 分項品質計畫得於畫應依契約規定提報，分項品質計畫得於
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報。

 未達新臺幣1,000萬元之工程僅需提送整體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5

品質計畫。
15



品質計畫規定及內容（品管-3）
150萬元以上未

達1,000萬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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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具機電設備者，並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程序及標準。 16



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補充）

備註：本表節錄工程會111.9.22修正「公共工程施工階段 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無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7

委託專案管理廠商）」。
17



品質計畫規定及內容品質計畫規定及內容（品管-3）

質計 容 參 程會訂定 質計 作綱品質計畫之內容，得參考工程會訂定之品質計畫製作綱
要辦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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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管理人員設置規定（品管-4）

1）新臺幣2,000萬元以上未達5,000萬元之工程，品管人員得同
時擔任其他法規允許之職務 但不得跨越其他標案 且契約時擔任其他法規允許之職務，但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契約
施工 期間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2）廠商應於開工前，將品管人員之登錄表報監造單位審查，並
於經機關核定後，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備查；
品管 人員異動或工程竣工時，亦同。

機關辦理未達新臺幣2,000萬元之工程，得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919

,



 品質管理人員設置規定（品管-5）

品管人員 應接受工程會或其委託訓練機構辦理之公品管人員，應接受工程會或其委託訓練機構辦理之公
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書。

取得前項結業證書逾四年者 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之取得前項結業證書逾四年者，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之
回訓證明，始得擔任品管人員。但情況特殊，工程會
有另定者，不在此限。有另定者，不在此限。

在職品管人員已報名回訓在案，因非可歸責於己之事
由，致未能於前項期間取得回訓證明者，經機關同意由，致未能於前項期間取得回訓證明者，經機關同意
並檢具證明文件，得向工程會申請展延回訓期限六個
月。月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訓練課程、時數及實施方式，及第
二項回訓實施期程，由工程會另定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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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回訓實施期程 由工程會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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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人員工作重點（品管-6）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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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工程人員工作重點（品管-7）（品管 7）

150萬元以上萬元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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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工程人員工作重點（品管-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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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計畫規定及內容（品管-8）

150萬元以上工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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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計畫規定及內容（品管-8）
150萬元
以上未達

1,000萬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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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監造相關規定（品管-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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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廠商現場人員設置規定（品管-10）
工程規模 人數

新臺幣2億元以上之工程 至少2人
新臺幣5,000萬元以上

未達2億元之工程
至少1人

1)前款現場人員應專職，不得跨越其他標案，且監造服務
期間應在工地執行職務。

2)監造單位應於開工前 將其符合第一款規 定之現場人員2)監造單位應於開工前，將其符合第一款規 定之現場人員
之登錄表，經機關核定後，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
路備查；上開人員異動或工程竣工時，亦同。
機關辦理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之工程，得比照前項規定
辦理。機關自辦者，其現場人員之資格、人數、專職及登
錄規定，比照前述規定辦理。但有特殊情形，得報經上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727

錄規定，比照前述規定辦理 但有特殊情形，得報經上級
機關同意後不適用之。



監造單位現場人員工作重點（品管-1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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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現場人員工作重點（品管-1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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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現場人員工作重點（品管-1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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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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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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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檢（抽）驗規定（品管-12）
150萬元以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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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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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費用編列（品管-13）
15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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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費用編列（品管-1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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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設備抽（檢）驗規定（品管-13）
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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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設備抽（檢）驗規定（品管-1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3838



材料抽（檢）驗方式及費用支付（品管-1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3939



材料抽（檢）驗方式及費用支付（1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040



公共工程基本資料登錄（品管-14）

機關於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工程開工
時 應將工程基本資料填報於工程會指定時，應將工程基本資料填報於工程會指定
之資訊網路系統，並應於填具結算驗收證
明文件後二十日內 將結算資料填報於前明文件後二十日內，將結算資料填報於前
開系統。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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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督導小組之設置（品管-1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242



品管人員及現場人員更換（品管-16）

 機關應於工程及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分別訂定
品管人員或監造單位受訓合格之現場人員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由機關通知廠商限期更換並調離工
地，並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系統備查：

1)未實際於工地執行品管或監造工作。
2)未能確實執行品管或監造工作。) 能確實執 或 造
3)工程經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列為丙等， 可歸

責於品管或監造單位受訓合格之現場 人員者。責於品管或監造單位受訓合格之現場 人員者
4)於進駐工地前一年內或執行業務期間，有因業

務上相關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之情事。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3

務上相關之犯罪行為 經判刑確定之情事

43



廠商懲處規定（品管-1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444



參、工程施工查核程序與重點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連結網址：https://reurl.cc/a4bQ8D

 政府採購法第70條第4項規定：「工程施工查
核小組之組織準則，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核小組之組織準則 由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行
政院核定後發布之。其作業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 」定之 」

 為使各機關成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初期就組織
準則有所依循，本會於91年8月21日函頒「工準則有所依循 本會於91年8月21日函頒 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

 該準則明確律定工程施工查核之依據、任務、該準則明確律定工程施工查核之依據 任務
查核小組組織、查核委員資格、設立機關及查
核範圍（如次頁） 。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545

核範圍（如次頁）



參、工程施工查核程序與重點

查核範圍設立機關
依據:（第一條)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架構圖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架構圖

查核小組

查核範圍
(第三條)

1.中央各機關辦理之工程任務: (第四條)
查核工程品質及進度

設立機關
(第二條)

依據:（第一條)
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

查核小組
工程會

2.中央各機關補助或委託其他
  機關理、法人或團體辦理之
  工程
3.地方機關辦理之工程

查核工程品質及進度

查核小組組織:
1 召集人一人 (第五條)

部會行處局署院
實施查核

1.該部會行處局署院及所屬機關
  辦理或補助之工程
2.該部會行處局署院及所屬各
  機關補助或委託其他機關、
法人或團體辦理之工程

1.召集人一人   (第五條)
2.查核委員若干人
3.執行秘書一人 (第六條)
4.工作人員若干人

直轄市政府

 法人或團體辦理之工程

1.直轄市各機關辦理之工程
2.直轄市各機關補助或委託其  
  他機關、法人或團體辦理之
工程

查核委員資格 (第五條)
設立機關實施個案工程查
核,依工程性質及規模派
(聘)查核委員

縣(市)政府
1.縣(市)及所轄鄉(鎮、市)各
  機關辦理之工程
2.縣(市)及所轄鄉(鎮、市)各

 工程(聘)查核委員
1.指派機關具有工程專業
  機關人員
2.由專家名單遴選專家、
  學者,外聘專家人數不得

查核結果
(第十條)

每年四月、七月、十
月及次年一月底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646

.縣(市)及所轄鄉(鎮 市)各
  機關補助或委託其他機關、  
  法人或團體辦理之工程

,
  少於1/3

月及次年一月底前
將最近一季查核結果
彙送工程會備查



參、工程施工查核程序與重點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連結網址：https://reurl.cc/3eAGaR

 工程施工查核機制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74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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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依據（辦法-1, 2）

進行查核時，應以現場查核為主，書面資
料審查為輔。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4949



查核項目及內容（辦法-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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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項目及內容（辦法-3）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5151



查核小組每年應辦理工程施工查核之件數比率以不低於當
查核件數之規定（辦法-4）

查核小組每年應辦理工程施工查核之件數比率以不低於當
年度所屬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工程標案（不含補助及
委託其他機關辦理案件）之百分之十為原則，且各規模之委託其他機關辦理案件）之百分之十為原則 且各規模之
工程應查核件數如下：

工程規模 法定查核件數
查核金額以上之標案 以二十件以上為原則查核金額以上之標案 1.以二十件以上為原則。

2.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未達二十件者，
則全數查核。 。

一千萬元以上
未達查核金額之標案

1.以十五件以上為原則。
2.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未達十五件者，
則全數查核。則全數查核。

公告金額以上
未達一千萬元之標案

1.以十件以上為原則。
2.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未達十件者，則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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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數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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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件數之規定（辦法-4）

前項各款之查核件數，必要時得經查核小
組之機關首長核准予以調整 並報主管機組之機關首長核准予以調整，並報主管機
關備查。

第一項所定金額，為採購標案之預算金額。
複數決標項目之標的不同者，依個別項目複數決標項目之標的不同者 依個別項目
之預算金額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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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及廠商到場規定（辦法-5）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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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抽查驗規定（辦法-6）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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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成績計算（辦法-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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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小組查核結果 有下列情形之 者
查核成績列丙等情形（辦法-8）

查核小組查核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列為丙等: 應列為 等
1）混凝土結構物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2）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2）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

合格。
3）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3）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4）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
5）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5）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
6）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者。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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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成績列丙等情形（辦法-8）

前項各款規定涉及相關試驗之判定標準者，
應依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等相關法令或契應依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等相關法令或契
約規定之設計標準辦理。
原查核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應於試驗結
果判定完成後，始通知機關查核成績；試果判定完成後，始通知機關查核成績；試
驗結果為不合格時，其成績以六十九分計。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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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缺失改善及追蹤（辦法-9）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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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獎懲處置（辦法-10）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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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獎懲處置（辦法-10）
查核成績列為丙等者 機關除應依契約規定處理外 並應依查核成績列為丙等者，機關除應依契約規定處理外，並應依
個案缺失情節檢討人員之責任歸屬後，採取下列之 處置：
1）對所屬人員依法令為懲戒、懲處或移送司法機關。1）對所屬人員依法令為懲戒、懲處或移送司法機關。
2）對負責該工程之建築師、技師、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

任，報請各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予以懲處或 移送司法任 報請各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予以懲處或 移送司法
機關。

3）廠商有本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情形者，依本 法第
101條至第103條規定處理。

4）通知監造單位撤換派駐現場人員。
通知廠商依契約撤換工地負責人或品管人員或安全衛生5）通知廠商依契約撤換工地負責人或品管人員或安全衛生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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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獎懲處置（辦法-10）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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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權責（辦法-1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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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程序
預先通知查核，由查核小組發函通知工

程主辦機關：程主辦機關：
一、準備相關資料、查驗器具。
二、通知相關人員到場。
不預先通知查核 則於半個工作天前不預先通知查核，則於半個工作天前，

通知主辦機關。但相關人員如有要事或
早已排定行程，得請假，由代理人出席。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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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程序
赴現場查核：

一、簽到與介紹雙方人員簽到與介紹雙方人員
二、工程簡報
三、相關書面資料查閱三 相關書面資料查閱
四、現場會勘（含鑽心取樣、尺寸抽測）
五、查核檢討會議（將缺失及建議告知主辦機關，五 查核檢討會議（將缺失及建議告知主辦機關

並開始改善，機關廠商如要補充說明或澄清，
應立即反映）應立即反映）

六、查核扣點會議（清場由查核小組討論後，將
結果告知機關及廠商，並詢問有無異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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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告知機關及廠商 並詢問有無異議）



查核程序查核程序
 查核委員評分含三部分：

一、品質管理制度(20分) 
二、施工品質 (60分)—含3項目：( )
混凝土、鋼筋(構)、模板、土方、結構體、

裝修、雜項等裝修 雜項等
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
安全衛生安全衛生

三、施工進度(20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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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程序
 品質管理制度(20分)評分原則：

查核程序

(一)應依行政院頒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含
本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相關法令(如建築法 技師法 營造業法及安相關法令(如建築法、技師法、營造業法及安
衛法等)及工程契約規定，並參照工程施工查
核作業參考基準，予以評分。核作業參考基準，予以評分。

(二)依下列三項分開評分：
1 工程主辦機關 專案管理廠商(5分)1.工程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5分)
2.監造單位(5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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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攬廠商 (10分)



查核程序
 施工品質(60分)評分原則：

查核程序

(一)應依行政院頒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制度(含本會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相關法令
(如建築法 技師法 營造業法及安衛法等)及工程(如建築法、技師法、營造業法及安衛法等)及工程
契約(含設計圖說及規範)規定，並參照工程施工查
核作業參考基準，予以評分。核作業參考基準 予以評分

(二)依下列三項分開評分：
1 混凝土、鋼筋(構)、模板、土方、結構體、裝修、1.混凝土 鋼筋(構) 模板 土方 結構體 裝修

雜項等
2.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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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
3.安全衛生



查核程序
 施工進度(20分)評分原則：

(一)施工預定進度應以依據契約規定報經核定之最新預定

查核程序

( )施工預定進度應以依據契約規定報經核定之最新預定
進度為基準，並確認實際進度後，進行評分。

(二)基本分：17分。
(三)未訂定進度計算基準 扣1至2分(三)未訂定進度計算基準：扣1至2分。
(四)進度超前：超前1％以上依具體措施及貢獻度，加1至

3分。
(五)進度落後：
1.非可歸責甲方或乙方者：落後1％以上且主辦機關及承

攬廠商未積極處理 依情節扣1至3分。攬廠商未積極處理，依情節扣1至3分。
2.可歸責甲方或乙方者：落後1％至10％，扣1至3分；

落後10％以上，至少扣3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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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採取有效因應對策並發揮具體成效，加1至2分。



查核程序
 查核委員得記錄下列事項：
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

查核程序

規劃設計問題及建議：
如查核發現有安全性、施工性及維護性疑義

等情形，應加以記錄等情形 應加以記錄
其他建議：
含工程規劃設計、生態環保、圖說規範、變

設計等 形更設計等情形。
含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技師，承攬廠商之專

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等執行相關法令及契任工程人員、工地主任等執行相關法令及契
約規定等事項。
其他相關建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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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關建議



查核程序
 查核委員評每件工程等第，應依下列規

查核程序

定辦理：（工程會97.02.13工程管字第09700062330號
函）

缺失總扣點未達15點者，得列為甲等或乙
等。

缺失總扣點在15點以上者，不得列為甲等。
缺失總扣點達40點以上者，查核成績考列缺失總扣點達40點以上者 查核成績考列

為丙等。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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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程序
彙整查核紀錄及發函：

、查核委員於填寫查核紀錄表後 交一、查核委員於填寫查核紀錄表後，交
予查核小組工作人員彙整。

二 內部簽核二、內部簽核。
三、七個工作天內發文，要求改善，並

視需要，要求機關檢討相關人員責
任、撤換人員或依契約扣款。任 撤換人員或依契約扣款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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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各機關執行之工程施工查核業務標準
化，參考110年3月19日修正之「工程施
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相關執行規定，特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相關執行規定，特
訂定「工程施工查核標準作業程序」（含
相關查核程序說明）（以下稱標準作業流相關查核程序說明）（以下稱標準作業流
程） 。
爰 本 會 以 年 月 日 程 管 字 第 爰 本 會 以 110 年 10 月 15 日 工 程 管 字 第
110301094號函送前開標準作業程序予
各機關參考在案。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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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保查核委員執行業務之專業、公正客觀，
並有正確謙和之查核態度，本會於111年2月11
日召會研訂工程施工查核委員查核注意事項。

 另為確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6條規定
略以：「涉及取樣者，查核小組應會同機關、
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及廠商，確認取樣方
法、位置、數量及運送方式後辦理之。」能落
實執行並避免產生爭議，本會研訂現場取樣確
認單供各機關辦理查核現場取樣確認事宜。

 本會將前開文件納入標準作業流程並以111年4
月13日工程管字第1110300207號函知各機關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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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辦理。



查核作業開始

工程施工查核標準作業程序 施工查核各程序執行重點

查核作業開始

準備查核相關文件及表單，並
告知查核委員查核流程、重點

執行重點：
作業辦法第2條第1項：進行查核時，應告知查核委員查核流程 重點

（查核小組、查核委員）

1.宣告查核委員應注意事項，

作業辦法第2條第1項：進行查核時 應
以現場查核為主，書面資料審查為輔。

執行重點：
並納入紀錄。

2.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單位、
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依序簡
報後詢答

執 點
1.現場施工品質及安全設施是否完善
2.工程告示牌登載人員相關資訊正確性
3.依作業辦法第6條，會同受查團隊確

認取樣方法 位置 數量及運送方式報後詢答
（受查團隊、查核委員）

現場會勘（含材料取樣）

認取樣方法、位置、數量及運送方式

執行重點：
1 作業辦法第3條所列各項目涉及之書現場會勘（含材料取樣）

（受查團隊、查核委員、查核小組）

書面資料審查

1.作業辦法第3條所列各項目涉及之書
面文件

2.相關工程人員資格審查情形
3.安全衛生設施設計及施工執行情形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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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查團隊、查核委員、查核小組） 4.填報施工查核作業檢核表

（接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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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重點：召開查核結果檢討會議

工程施工查核標準作業程序 施工查核各程序執行重點

執行重點：
1.將缺失及建議告知受查團隊
2.如要補充或澄清，受查團隊應立即反

映說明

召開查核結果檢討會議
（受查團隊、查核委員、查核小組）

召開查核品質缺失扣點會議

執行重點：
查核委員針對每項缺失，判別其缺失情
形嚴重程度、廠商個別應負之責任及人

（查核委員、查核小組）

現場宣布品質缺失扣點結果
（受查團隊、查核委員） 形嚴重程度 廠商個別應負之責任及人

員有無失職，且合議決定扣點項目及點
數。

（受查團隊、查核委員）

徵詢受查團隊
有無意見

提出具體說明及佐證資料
（受查團隊）

有無意見
無有

執行重點：（受查團隊）

確定扣點結果，明確告知受查
團隊，並由查核委員簽名確認

（查核委員、查核小組）

執行重點：
1.查核紀錄7個工作天內函送受查機關
2.依作業辦法第8條，辦理取樣試驗者，

應於試驗結果判定完成後，始通知機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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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委員、查核小組） 關查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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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工程施工查核常見缺失，本會將缺失性質
分為施工品質及品管制度，並每季將相關缺失分為施工品質及品管制度，並每季將相關缺失
公布於本會全球資訊網。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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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頒「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扣點作業流
程」
 為維持工程查核作業之公正性 並使查核 為維持工程查核作業之公正性，並使查核

缺失責任確實釐清，以防止缺失責任任意
歸責於非可歸責之廠商 本會於 年 月歸責於非可歸責之廠商，本會於99年2月
25日函頒本方案，自99年3月1日起實施。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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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作業開始

準備扣點紀錄表 ，並告知查核委員扣
點流程及應注意事項

(查核小組)

工程查核
(查核小組)

召開查核品質缺失檢討會議

查核委員針對每項缺失 ，
判別其缺失情節嚴重程度 、廠商個別

應負之責任及人員有無失職
(查核委員)

廠商就品質缺失提出答辨

(查核小組)

(查核小組)
(通知機關及廠商到場參加 )

廠商就品質缺失提出答辨
(廠商)

召開查核成績及品質缺失扣點會議
(查核小組)

(請機關及廠商離場 )

討論有無缺失扣點
(查核小組)

有

無依查核規定辦理
，結束

徵詢廠商有無意見
(廠商提出具體說明及佐證資料 )

宣布品質缺失扣點結果
(查核小組 )

(請機關及廠商到場參加 )

確定各廠商扣點結果 ，明確告知機關
及各廠商 ，並由查核委員簽名確認

(查核小組)

是否維持原扣點結果

是

否

修正扣點結果

(查核小組)

通知受查機關 ，依契約扣款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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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爭議案件

依契約及政府採購法履約爭議規定辦理



查核扣點作業流程主要注意事項-1
查核委員應就每項缺失 判別其缺失情節嚴重程一. 查核委員應就每項缺失，判別其缺失情節嚴重程
度及「施工廠商、監造廠商或專案管理廠商」個
別應負之責任後 再決定「施工廠商 監造單位別應負之責任後，再決定「施工廠商、監造單位
或專案管理單位」個別之每項扣點點數。

二. 告知受查工程之主辦機關及廠商前款之扣點結果，
並予「施工廠商、監造廠商或專案管理廠商」充
分陳述之機會；相關廠商陳述時，亦應提出具體
說明及佐證資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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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扣點作業流程主要注意事項-2

一.確定最後扣點結果，應明確告知扣點項目
及點數予受查工程之主辦機關及廠商。及點數予受查工程之主辦機關及廠商

二.相關爭議案件：仍依契約及政府採購法履
約爭議規定辦理約爭議規定辦理。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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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性違約金扣罰規定懲罰性違約金扣罰規定
工程會於101.05.17頒修『『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

金扣罰機制金扣罰機制 罰款標準：金扣罰機制金扣罰機制』』罰款標準：

工程規模 施工廠商 PCM及監造廠商

巨額採購以上 8,000元 2,000元

查核金額 未查核金額以上未
達巨額採購

4,000元 1,000元

1000萬元以上未
達查核金額

2,000元 500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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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1000萬元 1,000元 250元



查核程序
追蹤改善情形：
一、機關及廠商應提報改善對策表，並機關及廠商應提報改善對策表 並

檢附改善前、中、後照片(同一角度)
及相關佐證資料。及相關佐證資料。

二、品管文件建議附改善後樣張；試驗
報告應由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品管報告應由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品管
人員判讀；如屬監造自行抽驗，則
由監造單位自行判讀。

三、查核小組會追蹤至改善完成為止。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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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查核小組會追蹤至改善完成為止



肆、查核缺失案例說明
 鋼筋：鋼筋間距與保護層鋼筋：鋼筋間距與保護層、、鋼筋綁紮鋼筋綁紮、、鋼筋鋼筋

續接器續接器、、鋼筋堆置鋼筋堆置、、鋼筋外露鋼筋外露、、鋼筋融銲鋼筋融銲續接器續接器 鋼筋堆置鋼筋堆置 鋼筋外露鋼筋外露 鋼筋融銲鋼筋融銲
混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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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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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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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混凝土..蜂窩及修補蜂窩及修補、、混凝土粒料混凝土粒料
析離析離 混凝土澆置混凝土澆置 混凝土養護混凝土養護 冷縫冷縫析離析離、、混凝土澆置混凝土澆置、、混凝土養護混凝土養護、、冷縫冷縫、、
伸縮縫伸縮縫、、穿孔位置穿孔位置 混

凝
套
於凝

土
蜂
窩
情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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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板：模板使用模板：模板使用、、模板施作模板施作、、放樣作業放樣作業、、
支撐系統支撐系統支撐系統支撐系統

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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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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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施
作
不

及
垂
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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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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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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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土

完
成
面
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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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訓之性別主流化為國家政策核心價值，為追求邁向性別平等，實務
訓銜接納入性平友善宣導。

三級品管之各工程團隊除品質與進度工作應落實辦理外，工地環境之營三級品管之各工程團隊除品質與進度工作應落實辦理外，工地環境之營
造及設計之男女空間使用比例亦應合理，如公廁男女比、親子廁所、無障礙
空間設備等，於工程查核時亦將檢視相關事項。

【性平友善宣導】
加強環境整潔：加強工地環境整潔（如廁所清潔），確保工地從業

人員職場健康，增加女性工程人員(含承攬廠商、
監造、設計、PCM、機關、查核委員)參與公共工
程。程

提供友善環境：提供優質之環境，如：性別友善廁所、女性專用廁
所及哺乳場所等，增加女性投入工程領域。

破除刻版觀念：破除工地性別迷思，如：隧道內亦有女性工作人員。
(如蘇花改、引水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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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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